
附件:

建设工程审核建议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单位登记备案的               项目，备案金额人民币     万元，经区财政审核中心抽查审核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1.资料的完整性、合规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2.工程量的计算、定额套用及取费费率准确性、合理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   

3.材料、设备等单价合理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4.其他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区财政审核中心已于  年  月  日向贵单位发出整改告知书，贵单位已于  年  月  日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整改意见（或逾期未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区财政审核中心），但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整改到位问题。
现根据《湖里区财政局关于转发〈厦门市财政性投融资建设项目预决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厦湖财〔2013〕107号）第三十条规定提出审核建议：请贵单位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工程项目管理，确保备案抽查告知书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，并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前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至区财政审核中心。

厦门市湖里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